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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5_85_AC_E5_c114_230463.htm 建办住房

函[2006]827号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房地局 (建委)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： 根据《关于 2006年度房地产估价

师、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

人厅发 〔 2006〕207号） ，现将2006年全国房地产估价师、

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（附件1、2）及注

册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考试合格人数 2006年全国房地

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共3128人；单科成绩合格保

留成绩人员分别为：《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》3223人，《

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》2946人，《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

》2796人，《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》1287人。 2006年全国

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共2170人；单科成绩合

格保留成绩人员分别为：《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》2059人

，《房地产经纪概论》1709人，《房地产经纪实务》1001人

，《房地产经纪相关知识》663人。 考试成绩数据和单科成绩

合格人员名单由全国房地产估价师、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

考试办公室发送给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房地产估价师、房

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省级考试办公室

）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二、考试后续工作 1、各地考生

可以通过中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

（http://www.realestate.gov.cn）、中国房地产估价师网

（http://www.cirea.org.cn）和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网



（http://www.agents.org.cn）查询考试合格标准和考试成绩。

省级考试办公室也应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考试合格标准

和本地区考生的考试成绩。 2、参加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

考试的考生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异议的，可自本通知下发之

日起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向省级考试办公室申请复

核试卷卷面合分是否正确。请各地于2007年3月1日之前，将

考试成绩复核申请汇总表（附件3）报送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

业资格考试办公室(北京市三里河路15号中建大厦B座9001室

，邮政编码：100037)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三、注册 1、

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申请初始注册，应通过

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注册系统，登陆

网址：http://www.cirea.org.cn），填写注册信息，打印注册申

请表，并按照《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

第100号）和《关于建设部机关直接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有关

规定和内容的公告》（建设部公告278号）的规定，携带注册

申请表等相关材料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

门（以下简称初审机构）办理初始注册。 初审机构负责审查

申请人初始注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有效，并可通过注册系统

核验有关初始注册申报信息。初审机构登陆注册系统的密码

由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统一发放（联系人

：吴明，联系电话： 010-88083151-109）。初审机构完成初审

工作后，应及时将申请人员信息及申请材料报建设部核准注

册（详见附件4）。 2、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

申请初始注册，应当按照《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

行规定》（人发〔2001〕128号）和《建设部关于改变房地产

经纪人执业资格注册管理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办住房



〔2004〕4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填写房地产经纪人初始注册申

请表（申请表从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网下载），经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省级房地产经纪行

业组织初审合格后，送交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

学会注册登记（详见附件4），核发房地产经纪人注册证书。

附件：1.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

单 2.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

3. 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复核申请汇总表 4.初审机

构统一报送的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二○○六年

十二月十四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